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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交通大学教务处 
  

处发〔2016〕55 号 

  

关于 2016-2017 学年第一学期 

安宁五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跨校选课的通知  

各位同学： 

为了帮助我校学生拓宽视野、加强交流、活跃思维，根据

《甘肃省教育厅、甘肃省高校工委关于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

课跨校选课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校《兰州交通

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跨校选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见

附件 1）的通知，本着各高校之间教育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的原

则，通过跨校选课、学分互认的方式，在我校与西北师范大学、

甘肃农业大学、甘肃政法学院、兰州城市学院五所高校中开展

思想政治理论课跨校选课工作。 

现将本学期我校学生选其他试点高校思政课程选课办法通

知如下，请同学们根据个人意愿及开课情况积极报名。 

一、我校学生选其他试点高校思政课程安排 

1.选课对象： 

（1）人才培养计划中需要修读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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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》、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、《中国

近代史纲要》和《中国近现代史刚要》课程的全体本科生。 

（2）所有需要参加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》、《毛泽东

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、《中国近代史纲要》

和《中国近现代史刚要》课程重开课的同学（跨校修读成绩等

同我校重开课成绩计入本人成绩单）。 

2.选课时间：自 2016 年 9 月 21 日（第 4 周星期三）上午

10:00 起至 9月 23 日（第 4 周星期五）晚上 23:00 止。 

3.选课方式：通过教务系统由学生本人自主从网上报名,

每门课程各试点高校限报 20 人，先报先得，报满为止。 

4.开课课程：（详细开课课程信息及授课教师简介 见附件

2） 

（1）西北师范大学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，授课教师：

王金元； 

（2）甘肃农业大学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，授课教

师：司睿；《中国近代史纲要》，授课教师：罗振宇； 

（3）甘肃政法学院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

体系克》，授课教师：倪娟芝； 

（4）兰州城市学院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授课教师：陈

维荣。 

二、跨校选课流程，成绩、学分认定及其他 

1. 跨校选课前，我校教务处汇总其他试点高校提供的思政

课开课课程信息并建立跨校选课库，利用学校教务管理系统搭

建开放的选课平台，供我校学生充分选课。 

2.跨校选课结束后，教务处将我校确定的选课学生名单分

别报送相应试点高校教务处。报名成功后，学生按照相应开课

学校的统一要求参加跨校教学活动，该课程不再参加我校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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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和考核。 

3.跨校上课结束后，我校教务处接受其他试点高校报送的

我校跨校选课学生成绩单，完成学生成绩、学分的认定和归档、

入库工作。 

4. 我校学生参加跨校选课经补考后成绩仍不及格则按我

校重修管理办法在我校参加相应课程的重开课学习。 

5.鉴于各试点高校学期教学周和考试周在时间上不尽一

致，故在跨校选课、上课具体时间安排上由我校与各试点高校

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。我校在接受其他试点高校的调课及考

试考核等相关通知信息后，会通过学院及时通知到学生本人。

我校学生在其他试点高校跨校学习期间，遇到问题可联系本人

所在学院或直接向学校教务处反映，以便及时取得协调沟通和

帮助。 

6. 学校支持和鼓励我校学生积极参与跨校选课活动。学校

将在人员、交通费补贴等方面予以支持，配套相关政策，支持

和鼓励我校学生积极参与跨校选课活动。 

 

附件 1：《兰州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跨校选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 

附件 2：各试点高校开思政课跨校选课课程信息及授课教师简介 

 

 

      
教务处 

 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

 


